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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2006 年 4 月 28 日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總目 708－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  
民航處  
新分目「更換航空交通管制雷達模擬系統」  
 
 

請各委員批准開立為數 1 ,650 萬元的新承擔額，用以
更換現有的航空交通管制雷達模擬系統。  

 
 
問題  
 
 民航處現有的航空交通管制 (下稱「空管」)雷達模擬系統的處理能
力和功能，不足以支援空域設計合理化的工作，亦未足以為航空交通

管制員提供適當的培訓。  
 
 
建議  
 
2 .  民航處處長建議更換空管雷達模擬系統，估計所需費用為 1 ,650 萬
元。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支持這項建議。  
 
 
理由  
 

3 .  空管雷達模擬系統的主要功能，是模擬實際的航空交通情況，為

降 落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及 鄰 近 機 場 的 航 機 ， 以 及 飛 越 由 民 航 處 管 理 的

2 7 6  000 平方公里的香港飛行情報區的航機，設計和評估新航線和飛行
程序。模擬和評估工作是空域合理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用以提

升飛行安全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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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現行空管雷達模擬系統在 1995 年開始運作，正逐漸老化。該系統
在九十年代初設計，其處理能力和功能已不足以模擬和評估日漸複雜

的航空交通情況。因運算容量和速度的限制，系統已難以完全模擬珠

江三角洲地區 (下稱「珠三角」)因航空交通流量快速增長而日趨複雜的
實際航空交通情況。這對於我們為設計新航道和飛行程序以提高珠三

角空管可靠性和效率所進行的評估工作，造成很大的局限。  
 
5 .  空管雷達模擬系統另一個重要功能，是為見習航空交通管制員和

已獲得執照的管制員分別提供初步和複修雷達訓練，以符合獲取和持

有 執 照 的 有 關 要 求 。 現 有 雷 達 模 擬 系 統 已 不 能 滿 足 管 制 員 的 培 訓 需

求。管制員實際操作的空管系統近年已逐步加入新功能，如航行計劃

預報和航機碰撞預警等。然而，雷達模擬系統卻不具備這些新功能的

訓練能力，因而無法提供這方面的訓練。此外，隨民航處招聘了更

多的管制員，該系統的處理能力亦不足以應付日益增加的培訓需求。  
 
6 .  現有空管雷達模擬系統的硬件已經過時，軟件功能亦相當有限，

實在無法有效提升系統功能。因此，有必要及早更換該系統，以支援

空域設計的合理化工作，以及為航空交通管制員提供適當的訓練，以

維持香港航空系統的安全和效率。  
 
 
對財政的影響  
 
非經常開支  
 
7 .  根 據 最 新 的 市 場 資 料 ， 估 計 實 施 這 項 建 議 所 需 的 非 經 常 開 支 為

1 ,650 萬元，分項數字如下－  
 

  百萬元  

( a )  購置和安裝設備  14 .0  

( b )  改裝現有空管雷達模擬系統室和相關屋宇裝
備工程  

0 . 7  

( c )  民航處保養承辦商提供技術服務  0 . 3  

 小計  15 .0  

( d )  應急費用 ( 1 0 % )  1 .5  

 總計  16 .5  



FCR(2006-07 )4  第 3頁  

 

8 .  關於第 7段 ( a )項，預計 1 ,400 萬元將用以購置新的空管雷達模擬系
統、安裝、用和測試系統、購置零件，以及向員工提供有關設備維

修的培訓。  
 
9 .  關於第 7 段 ( b )項，預計 70 萬元是用以對現有空管雷達模擬系統室
作必需的改裝和翻修，分項數字如下－  
 

  百萬元  

( a )  更改間隔／翻修空管雷達模擬系統室  0 . 25  

( b )  改裝消防系統  0 . 30  

( c )  改裝配電／照明系統  0 . 15  

 總計  0 .7  

 
10 .  關於第 7 段 ( c )項，預計 30 萬元是用以支付民航處的保養承辦商拆
卸現有空管雷達模擬系統，以及在現場協助新空管雷達模擬系統的安

裝和設置工作。  
 
11 .  實施這項建議估計所需的現金流量如下－  
 

財政年度   百萬元  

2 0 0 6 - 0 7   3 . 2 1  

2 0 0 7 - 0 8   1 1 . 5 8  

2 0 0 8 - 0 9   1 . 7 1  

 總計  16 .5  

 
 
經常開支  
 
12 .  由於有關建議只是更換現有系統，因此不會有額外的經常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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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收費的影響  
 
13 .  民航處會從所徵收的航空交通管制服務費 1和過境導航費 2收回上

述建議所需的攤銷成本，預期對收費的影響甚微。  
 
 
推行計劃  
 
14 .  我們擬按照下述時間表推行這項建議－  
 

工作  預定完成日期  

招標  2006 年 6 月  

批出合約  2006 年 1 2 月  

付運設備  2007 年 6 月  

安裝和試行運作  2007 年 9 月  

 
15 .  現有的空管雷達模擬系統轉售價值極低，可循環再用的組件亦不
多。處置某些組件 (例如電腦板和顯示器 )或會涉及環保問題，因此會按
照有關的規定和程序處置這類組件。其他組件則會按照一般做法處置。 
 
 
公眾諮詢  
 
16 .  我們分別在 2006 年 3 月 17 日及 27 日諮詢航空發展諮詢委員會轄
下的技術小組委員會及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兩個委員會均支持這

項建議。由於有部分經濟事務委員會委員建議當局加快更換工作，我

們在審慎檢討推行時間表後，擬提前 3 個月在 2007 年 9 月用新空管
雷達模擬系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  
2006 年 4 月  

                                                 
1  民航處按收回全部成本原則向機場管理局徵收航空交通管制服務費。  
2  民航處會就飛越本港領空但不在香港國際機場陸的飛機直接向航空公司收取過境
導航費。  


